
延边大学引进博士教师待遇及条件

一、岗位设置

学校引进的博士教师分为 A、B、C、D 四类。

二、待遇

（一）博士基础待遇：

落实省直事业单位编制；享受学校教学、科研奖励政策；

非本地博士人才提供过渡期公寓 2 年或一次性 1.5 万元（税

前）住房补贴。

（二）除教职工基本工资及福利外，学校为引进博士教

师提供安家费（分类分阶段兑现）：

1.A 类引进博士教师：安家费 50 万元（税前）。

2.B 类引进博士教师：安家费 30 万元（税前）。

3.C 类引进博士教师：安家费 15 万元（税前）。

4.D 类引进博士教师：安家费 6 万元（税前）。

以上安家费可与省人才分类定级的安家补贴叠加享受。

入职后，以延边大学为第一单位的相关业绩成果，按学校标

准享受业绩绩效。

三、条件

（一）符合招聘公告条件和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师德高尚、学风严谨、诚实守信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

德和团结协作精神。

2.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和发展潜力。

3.具有较强的教学、科研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，能够胜

任岗位工作。

4.身心健康，能正常履行岗位职责、完成学校和学院（部

门）规定的工作任务。



（二）科研业绩条件

1.A 类引进博士教师业绩需满足下列条件中任意一项：

①自然科学类以第一作者（不含共同第一作者）身份发

表一区 SCI 论文 3 篇，或一区 SCI 论文 2 篇和二区 SCI 论文

2 篇，或一区 SCI 论文 1 篇和二区 SCI 论文 4 篇。人文社科

类以第一作者（或与导师共同第一作者）发表校定 CSSCI 来

源期刊论文 2 篇，或校定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1 篇和 CSSCI

扩展版期刊论文 2 篇，SSCI 参照中科院分区，按校定标准认

定。

②以主持人身份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（含一般项

目、青年项目、西部项目），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含

面上项目、青年项目、地区项目），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

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（博士研究生），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

金项目。

2.B 类引进博士教师业绩需满足：自然科学类以第一作

者（不含共同第一作者）身份发表一区 SCI 论文 2 篇，或一

区 SCI 论文 1 篇和二区 SCI 论文 2 篇，或二区 SCI 论文 4篇。

人文社科类以第一作者（或与导师共同第一作者）身份发表

校定CSSCI来源期刊论文1篇和CSSCI扩展版期刊论文1篇，

或校定 CSSCI 扩展版期刊论文 3 篇，SSCI 参照中科院分区，

按校定标准认定。

3.C 类引进博士教师业绩需满足：自然科学类以第一作

者（不含共同第一作者）身份发表一区 SCI 论文 1 篇，或二

区 SCI 论文 2 篇。人文社科类以第一作者（或与导师共同第

一作者）身份发表校定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1 篇，或校定

CSSCI 扩展版期刊论文 2 篇，SSCI 参照中科院分区，按校定

标准认定。

4.D 类引进博士教师业绩需满足：自然科学类以第一作

者（不含共同第一作者）身份发表二区 SCI 论文 1 篇。人文



社科类以第一作者（或与导师共同第一作者）身份发表校定

CSSCI 扩展版期刊论文 1 篇，SSCI 参照中科院分区，按校定

标准认定。

5.艺术、体育、美术的业绩成果，按学校成果分类标准

及折算要求核定。

6.所提供业绩成果须为引进博士教师自博士入学至招

聘报名时的业绩成果，所有申报业绩均须通过相关职能部门

认定。

（三）考核

1.对引进博士教师实行协议管理，以协议方式明确双方

的权利、义务及违约责任。引进博士教师在学校的服务期为

5 年。

2.考核安排及安家费发放：

①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者，一次性发放一半安家费。试

用期考核未通过者，待考核合格后发放。

②引进博士教师首聘期为三年，来校满三年（包括试用

期一年）须参加首聘期考核。考核通过者，一次性发放另外

一半安家费。

③首聘期考核未通过者，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

可准予不超过 2 年的延长期，次年或延长期满后启动考核，

考核流程、标准与首聘期考核一致。延长期满考核通过者，

一次性发放另外一半安家费，延长期满考核未通过者，不再

发放另外一半安家费。


